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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需要解决的

若干问题 李杰云

当
前，在县乡财政困难日益突出、且逐步呈现出普遍化、

扩大化的趋势后，如何处理和构建好省以下财政体制已

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近年来，中央对完善省以下财政体

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省也都在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积极

探索。我们认为，一个科学合理的省以下财政体制必须有利

于解决以下若干重大问题。

提供各级政府履行其职能必要的财力保障

一定的财力保障是各级政府有效履行职能的前提条件。

收入的划分对于各级政府财力的形成极为重要，但其财力

水平并不完全取决于收入的划分。财力与事权的匹配，是设

计财政体制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构建省以下财政体制

时，不论收入如何划分，支出责任如何界定，都要做到各级

财政承担的支出责任与其财力的大体吻合。由于各级政府

的职责不一，特别是上一层级的政府所承担的职责相对较

重，而且由于各省域内市县间的发展客观上存在着显著的

不平衡问题，因而在体制设计时只能在履行必要职能、提供

基本公共服务上实行财力与事权的大体匹配。目前，应把保

证县乡财政正常运转、 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工资的正常

发放及事业的必要发展所需的财力作为基本的财力保障；

收入划分总体上向省级财政的相对集中，并把省级财政对

市县的财力性转移支付作为财政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

运用，通过增加对市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满足其必要

的财力保障程度。

除了在体制设计上保证地方各级政府履行职能必要的

财力外，还应在体制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确保财力与事权的

相互匹配。现实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

提出财政资金安排要求（如应达到的增长或支出比例、项目

配套资金要求等），而并没有相应的给予下级政府必需的财

力补助，致使下级政府的财力无法保障其政府职能的正常

履行。因此，在构建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过程中，必须

对此予以规范，避免体制运行中事权转移与财力配置的不

对等。否则，即使在体制设计当初遵循了各级财力与事权的

基本匹配，但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对下级政府下移了支出责

任，致使财力保障度降低。

扭转市县间财力差距的不断扩大

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显著特征。即使在省域范围内，各市县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

非常突出，各省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少数几

个大中城市，即使像广东省这样一个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

雄居全国榜首的经济发达省份，其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

70% 左右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而像广西这样一个经济

欠发达的省区，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几

个城市，2003年，南宁、柳州、桂林三市的财政收入占到

全区财政收入的 46%。若政府对这一发展趋势不能合理调

控和引导，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将进一步拉大。

扭转省域内市县间财力差距的扩大，使省域内居民能

够享受到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在各市县间经济发展的差

异短期内难以填平的现实下，省级财政必须对由此而引发

的财力不平衡进行调节。从财政体制的角度来看，必须要通

过集中经济发达市县的财力，增强省级财政的宏观调控能

力，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市县的财力补助力度。可行的选择应

是，将与经济增长关联度高的税收实行省级财政与市县共

享，并且在分享比例上要与省内市县间发展不平衡程度相

对称。越是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的省，省级财政分享税收的

比例就应该高一些，反之就可以低一些。以此加大对欠发达

地区市县的财力支持力度，将省级财政所掌握和集中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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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移补助给财力薄弱的市县，以确保全省社会经济政策

的统一实施，促进各市县经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

防止市级财政对县级财政不恰当的财力集中

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各省内市级经济的实力除少数市

的财政经济实力较为雄厚外，绝大部分都比较弱小，其中有

不少市还是在县级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市对县的

拉动力极为有限，不少市在实施市管县的过程中感到心有

余而力不足。为了增强市级的调控能力，或为了支持本就比

较薄的市级财政，不少市级财政采取了从所管辖的县市集

中财力的措施，或者将省级财政对县级的补助截留一部分，

使本已十分困难的县级财政进一步加剧。

为此，在构建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时必须防止市级

财政对县级财政不恰当的财力集中。所谓不恰当的财力集

中，是指市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财力集中损害了县级财政

的正常运行。为此，规范市对县的财政体制时，要重点解决

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规范市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财

政体制规定，对于财政困难县且享受省对下转移支付补助

的，市场财政不得再从中集中财力和参与税收分享；二是凡

是省对下的转移支付补助及各项财力补助，能计算分配到县

级的要直接明确分配到县，以防止市级财政对其实行截留。

激励各级发展经济培植财源的积极性

科学合理的财政体制将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

用。各级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其发展经

济的内在动力除了政治因素外，主要在于能够通过发展经

济得到经济利益上的好处，具体表现为本级政府提供公共

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增强。如果一级政府不能因其经济发展

而增强财力，或者一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

的财力可以主要通过向上级政府的争取而得到满足，其发

展地方经济的动力就会大大地削弱。

因此，构建省以下财政体制必须着力于激励各级发展

经济、培植财源的积极性。在收入的划分上，必须使地方政

府能够通过发展经济获得可预期的、合理的财力来源。在支

出划分及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上，严格把对下的转移支付目

标定位于一般财力的基本均等，避免因转移支付力度大而

使地方政府产生对经济发展不思进取的 “惰性”。

调动各级加强财政管理的主观能动性

从整个地方财政的角度看，财政管理上的多个积极性

显然要比一个积极性好。省级财政在确定对下的财政体制

时，应着力于发挥各个层级政府理财的积极性，要建立和引

入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各级财政的能动性得到充分

的发挥。一是要把对下级财政的支持力度与下级财政困难

成因和财政管理的关联程度结合起来。对于因管理粗放引

发的财政困难上级财政不应帮助解决。二是要建立有利于

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激励机制。如对财政供养人员的控制、

财政赤字的减少、工资的正常发放等，上级财政可按一定的

标准给予其奖励补助。三是凡市级财政加大对县级财力支

持的，省级财政要给予一定的奖励。此外，财政管理层次的

选择和省级财政应在多大程度对县级财政予以控制，应以

能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理财积极性为基本准则。

促进县乡财政困难的缓解

分税制实施以来，在财政收入和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的

同时，县乡财政困难却不断加剧，这使人们不得不把县乡财

政困难成因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体制和管理上来。普遍认为，

现行的分税制体制的制度设计使基层财政通过发展经济所

得到的财力增量极为有限，而转移支付的增加由于更多地

体现为专款的增加而难以表现为可用财力的增加，此外，财

政管理上的失控（如债务规模失控、财政供养人数的失控）

更使基层财政步履维艰。目前，中央已开始实行一些体制修

补的措施，如中央财政从2005年开始对财政困难县实行“三

奖一补”政策，也足以表明需从体制上寻求缓解县乡财政困

难的对策措施。因此，在制定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时，必

须正视县乡财政困难这一客观现实，并把有利于缓解县乡

财政困难做为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

问题。在划定的地方收入当中，应使县乡财政具有稳定的、

可预期的收入来源，收入在省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划分上，

应照顾到县级财政这一相对弱势体的利益。在支出责任划

分上，首要的是要遵循不同层级间政府职能的清晰界定，凡

适宜由哪级政府履行的职能，必须由相应级次的财政承担，

财力的配置应体现这一要求；其次，上级政府不得把本属于

本级履行的职能转嫁给县级政府；最后，上级政府不得干预

县级政府财力的安排，如对有关支出的增长比例，事业发展

的目标，有关资金的配套安排等。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上，

应着眼于增加困难县的可支配财力，尽可能减少专项转移

支付和有条件专项拨款，增加一般性财力转移支付。要充分

考虑县级财政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财力要求，在收入适当向

省级财政集中的同时，财力分配要体现出适当向县级财政

倾斜。

（作者单位：广 西壮族 自 治区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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